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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根据大会 1994 年 12 月 23 日第 49/214 号决议第 5 段 
   起草一份宣言草案的人权委员会工作组  

 人权委员会  
 铭记大会 1992 年 12 月 14 日第 47/75 号决议以及 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

(A/CONF.157/23)第二部分第 28 段  
 重申其 1995 年 3 月 3 日第 1995/32 号决议 其中 委员会设立了一个闭会期间

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 其唯一目的是在考虑到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题为

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草案 的 1994 年 8 月 26 日第 1994/45 号决议附件所载
草案的情况下 起草一份宣言草案 供大会在世界土著人民国际十年范围内审议和

通过  
 
      
 *  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各职司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69 条第 3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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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重申该决议所载的邀请是向争取获准参加工作组的土著人民组织发出的  

 承认土著人民组织对世界土著人民的当前情况及其在人权方面的需要具有特别

的认识和了解  

 忆及大会 1994 年 12 月 23 日第 49/214 号决议鼓励人权委员会在土著人民代表

的参与下 根据并按照由委员会决定的适当程序 审议宣言草案  

 欢迎在起草土著人民权利宣言过程中取得的进展 强调这一宣言草案作为专门

增进土著人民权利的文书的重要性和特殊性  

 忆及工作组必须审议宣言草案的所有问题 包括其适用范围  

 1. 注意到工作组的报告(E/CN.4/1996/84) 欢迎工作组具有建设性地开展了审

议工作 特别是为保证土著人民组织的切实投入而采取的措施  

 2. 赞赏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按照 1995年 3月 3日人权委员会第 1995/32 号决

议附件提出的程序审议土著人民组织要求参加工作组的申请中所做的工作  

 3. 欢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关于批准土著人民组织参加工作组工作的决定 促

请理事会严格按照人权委员会第 1995/32 号决议附件规定的程序 尽快处理所有待

处理的申请  

 4. 建议工作组在人权委员会第五十四届会议之前举行一次十个工作日的会

议 会议费用由现有资源支付  

 5. 鼓励已登记参加工作组并希望这样做的土著人民组织按照人权委员会第

1995/32 号决议附件规定的程序申请许可  

 6. 请工作组提交一份进度报告 供人权委员会第五十四届会议在题为 土著

问题 的议程项目下审议  

 7. 建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通过如下决议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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